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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促进江苏省装配式建筑发展，规范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民用建筑装配式技术综合应用程度评定。其他建筑的装配式技术综合应用程度评定可参照执行。
1.0.3本标准采用综合评定等级评定装配式建筑的装配式技术综合应用程度，预制装配率是综合评定的重要指标。
1.0.4江苏省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江苏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536710930][bookmark: _Toc535932642][bookmark: _Toc2694445][bookmark: _Toc2695535][bookmark: _Toc5715824][bookmark: _Toc5717733]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2694446][bookmark: _Toc2695536][bookmark: _Toc5715825][bookmark: _Toc5717734]2.1术语
2.1.1装配式建筑prefabricated building
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2.1.2预制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装配式建筑室外地坪以上（不含地下室顶板）、屋面以下（含屋面）采用主体结构预制构件、装配式外围护和内隔墙构件及工业化内装部品的综合比率。
2.1.3装配式混凝土结构prefabricated concrete structure
建筑的结构系统由混凝土部件（预制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2.1.4装配式钢结构prefabricated steel structure
建筑的结构系统由钢部件（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2.1.5装配式木结构prefabricated timber structure
建筑的结构系统由木结构构件组成的装配式建筑。
2.1.6 装配式混合结构prefabricated mixed structure
由混凝土结构构件、钢结构构件、组合结构构件、木结构构件两种或两种以上共同组成的混合承重的装配式结构形式。
2.1.7 装配式组合结构构件prefabricated composite structure component
由型钢、钢管或钢板与混凝土组合成能整体受力且现场免模板浇筑混凝土的构件。
2.1.8 装配式外围护构件 prefabricated envelope component
非砌筑、非承重的外围护预制部品部件。
2.1.9 装配式内隔墙构件 prefabricated partition wall component
非砌筑、非承重的内隔墙预制部品部件。
2.1.10 单元式幕墙 unitized curtain wall
各种墙面板与支承框架在工厂制成完整的幕墙结构基本单位，可直接安装在主体结构上的建筑幕墙。
2.1.11全装修full decoration
建筑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安装全部完成，达到建筑使用功能和性能的基本要求。
2.1.12 装配化装修 assembled decoration
主要采用干式工法，将工厂生产的标准化内装部品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的装修方式。
2.1.13集成卫生间integrated bathroom
    地面、吊顶、墙面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2.1.14集成厨房integrated kitchen
地面、吊顶、墙面、橱柜、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
2.1.15干式工法 non-wet construction
采用干作业施工的建造方式。
2.1.16 架空地板 raised floor
在地面或楼板上架设一定高度的架空夹层，主要用于敷设给排水、采暖、通风、电气等管线和设备。
2.1.17管线分离pipe & wire detached from structure system
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腔和吊顶内。

[bookmark: _Toc2694447][bookmark: _Toc2695537][bookmark: _Toc5715826][bookmark: _Toc5717735]2.2符号
S——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得分
S1——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评定得分
S2——预制装配率评定得分
S3——集成技术应用评定得分
S4——信息化技术应用评定得分
S5——项目组织与施工安装技术评定得分
Z——预制装配率
Z1——主体结构预制构件的占比
Z2——装配式外围护和内隔墙构件墙面面积的占比
Z3——工业化内装部品水平投影面积的占比
[bookmark: _Toc535932645][bookmark: _Toc536710933]
[bookmark: _Toc2694448][bookmark: _Toc2695538][bookmark: _Toc5715827][bookmark: _Toc5717736]3 基本规定
3.0.1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应以单体建筑作为评定单元，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的建筑编号确定；
2 单体建筑由主楼与裙房组成时，在建筑主楼投影平面外的裙房部分可不列入计算范围；
3 主楼部分的地下室顶板及以下部分、屋面层以上部分可不列入计算范围。
3.0.2 装配式建筑的综合评定应分预评和终评两阶段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宜进行预评，预制装配率指标的计算文件应与施工图审查合格的文件一致；
2 通过竣工验收后应进行终评，应按竣工验收资料复核预制装配率等指标并确定综合评定等级。
3.0.3装配式建筑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1 居住建筑预制装配率应不低于50％，公共建筑预制装配率应不低于45％；
2 装配式钢结构、装配式木结构中装配式外围护和内隔墙构件的应用比例均不应低于60%；
3 居住建筑应采用全装修，公共建筑公共部位应采用全装修。
3.0.4装配式建筑宜采用装配化装修。

[bookmark: _Toc535932646][bookmark: _Toc536710934][bookmark: _Toc2694449][bookmark: _Toc2695539][bookmark: _Toc5715828][bookmark: _Toc5717737]4 综合评定
4.0.1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项目应满足本标准第3.0.3条的要求，且主体结构预制构件占比Z1应不低于35%。
4.0.2 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分值应按表4.0.2计算，并应满足最低分值的要求。
表4.0.2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项目综合评定表
	评定项
	评定要求
	评定分值
	最低分值

	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S1
	按条件满足项评分
	5
	2

	预制装配率评定S2
	居住建筑
	S2=Z
	50-100
	50

	
	公共建筑
	
	45-100
	45

	集成技术应用S3
	按满足条件评分
	5
	-

	信息化技术应用S4
	按满足条件评分
	5
	1

	项目组织与施工安装技术S5
	按满足条件评分
	5
	2



4.0.3 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等级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并应符合表4.0.3规定。
表4.0.3装配式建筑综合等级评定
	装配式建筑等级
	综合评定得分

	一星级
	60分≤S＜75分

	二星级
	75分≤S＜90分

	三星级
	S≥90分



[bookmark: _Toc536710935][bookmark: _Toc535932647][bookmark: _Toc2694450][bookmark: _Toc2695540][bookmark: _Toc5715829][bookmark: _Toc5717738]5 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
5.0.1 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的计分应符合表5.0.1规定。
表5.0.1 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计分表
	计分项
	计分要求
	分值

	标准化设计
	基本单元标准化
	标准化基本单元的应用比例≥70%
	1

	
	构件标准化
	标准化构件应用比例≥60%
	1

	
	外窗标准化
	标准外窗应用比例≥70%
	1

	一体化设计
	建筑、结构、机电、装修一体化
	满足第5.0.5条要求
	1

	
	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
	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应用比例≥50%
	0.5

	
	内隔墙装饰一体化
	内隔墙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50%
	0.5

	S1总计
	5


5.0.2标准化基本单元应用比例应计算单体建筑中基本单元重复使用数量最多的三种规格占总基本单元数量的比例。
[bookmark: _Hlk523415436]5.0.3标准化构件应用比例应计算单体建筑中数量不少于50件的同一共模构件数量之和占总构件数量的比例。
5.0.4标准化外窗应用比例应计算单体建筑中重复率最高的三种规格外窗数量之和占外窗总数量的比例。
5.0.5建筑、结构、机电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在建筑设计阶段完成整体策划和统筹协调；
2 整体策划时应充分考虑项目采用的结构技术体系、主要连接技术与构造措施、一体化设计方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分析等内容。
5.0.6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应用比例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5.0.6）
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保温层和瓷砖、石材、涂料等饰面在工厂与围护构件共同预制，现场整体吊装的预制外墙。
5.0.7内隔墙装饰一体化应用比例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5.0.7）
内隔墙装饰一体化——瓷砖、石材、石膏等饰面在工厂与内隔墙构件共同预制，现场整体安装的成品内隔墙。



[bookmark: _Toc536710936][bookmark: _Toc535932648][bookmark: _Toc2694451][bookmark: _Toc2695541][bookmark: _Toc5715830][bookmark: _Toc5717739]6 预制装配率计算规则
[bookmark: _Toc525132452][bookmark: _Toc536710997][bookmark: _Toc535932385][bookmark: _Toc536710937][bookmark: _Toc535932649][bookmark: _Toc2694452][bookmark: _Toc2695542][bookmark: _Toc5715831][bookmark: _Toc5717740]6.1 一般规定
6.1.1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装配式木结构或装配式混合结构计算规则分别进行预制装配率的计算。
6.1.2预制装配率应按式6.1.2计算。
                                  （6.1.2）

——预制装配率；

——主体结构预制构件的占比；

——装配式外围护和内隔墙构件墙面面积的占比；

——工业化内装部品水平投影面积的占比；

——主体结构的预制装配率计算权重系数；

——装配式外围护和内隔墙构件的预制装配率计算权重系数；

——工业化内装部品的预制装配率计算权重系数。
表6.1.2 预制装配率计算权重系数
	分项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0.5
	0.2
	0.3

	装配式钢结构、装配式木结构
	0.4
	0.3
	0.3

	装配式混合结构
	0.45
	0.25
	0.3


[bookmark: _Toc525132453][bookmark: _Toc536710998][bookmark: _Toc535932650][bookmark: _Toc535932386][bookmark: _Toc536710938][bookmark: _Toc2694453][bookmark: _Toc2695543][bookmark: _Toc5715832][bookmark: _Toc5717741]6.2 主体结构计算规则
[bookmark: _Toc536710939][bookmark: _Toc536710999][bookmark: _Toc525132454][bookmark: _Toc535932651][bookmark: _Toc535932387][bookmark: _Toc2694454][bookmark: _Toc2695544][bookmark: _Toc5715833][bookmark: _Toc5717742]Ⅰ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6.2.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项应按式6.2.1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6.2.1-1）
                         （6.2.1-2）
对剪力墙结构   （6.2.1-3）
对其他结构     （6.2.1-4）
——主体结构预制竖向构件体积占比；
——主体结构预制水平构件面积占比；
——主体结构预制竖向构件体积之和；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总体积；
——主体结构预制或免模板浇筑的板类构件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主体结构板类构件水平投影总面积；
——主体结构预制梁类构件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主体结构梁类构件水平投影总面积。
6.2.2 柱、承重墙、支撑、梁、楼板、阳台板、空调板、雨棚、楼梯等应计入预制装配率主体结构构件计算。
6.2.3 下列情况可计入预制构件的计算：
1 预制剪力墙板之间宽度不大于600mm的竖向现浇段和高度不大于300mm的水平后浇带、圈梁的后浇混凝土；
2 预制楼板构件间宽度不大于300mm的后浇混凝土；
3 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柱梁节点区的后浇混凝土；
4 预制柱间高度不大于柱截面较小尺寸的连接区后浇混凝土；
5 预制夹心保温墙中的轻质保温材料；
6 预制竖向构件包含的非主体结构部分混凝土；
7 现场免模板竖向构件的后浇混凝土部分。
6.2.4 不与主体结构同时施工的二次结构可不计入计算。
[bookmark: _Toc535932388][bookmark: _Toc525132455][bookmark: _Toc536711000][bookmark: _Toc535932652][bookmark: _Toc536710940][bookmark: _Toc2694455][bookmark: _Toc2695545][bookmark: _Toc5715834][bookmark: _Toc5717743]Ⅱ装配式钢结构、装配式木结构

6.2.5装配式钢结构和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取值为100%：
1 楼板采用预制（叠合）混凝土楼板或其它免支撑、免模板技术；
2 楼梯采用预制混凝土楼梯、钢楼梯或木楼梯；
3 阳台采用预制（或叠合）混凝土阳台、钢制阳台或木制阳台。

6.2.6装配式钢结构和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当不满足第6.2.5条时，应按第6.2.7条计算。
[bookmark: _Toc525132456][bookmark: _Toc535932653][bookmark: _Toc536710941][bookmark: _Toc536711001][bookmark: _Toc535932389][bookmark: _Toc2694456][bookmark: _Toc2695546][bookmark: _Toc5715835][bookmark: _Toc5717744]Ⅲ装配式混合结构

6.2.7 装配式混合结构的项应按式6.2.7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6.2.7）
A1楼板、墙——主体结构中预制或免模板浇筑的楼板水平投影面积和预制或免模板浇筑的墙板单侧竖向投影面积之和；
A楼板、墙——主体结构中楼板水平投影面积和墙板单侧竖向投影面积之和；
L1梁、柱、支撑——主体结构中预制或免模板浇筑的梁、柱、支撑构件长度之和
L梁、柱、支撑——主体结构中梁、柱、支撑构件长度之和。
[bookmark: _Toc525132457][bookmark: _Toc535932654][bookmark: _Toc536710942][bookmark: _Toc536711002][bookmark: _Toc535932390][bookmark: _Toc2694457][bookmark: _Toc2695547][bookmark: _Toc5715836][bookmark: _Toc5717745]6.3外围护和内隔墙计算规则
6.3.1 装配式外围护和内隔墙构件Z2项应按式6.3.1计算。
（6.3.1）
A2外围护——装配式外围护构件的单侧墙面面积之和；
A外围护——外围护构件的单侧墙面面积之和；
A2内隔墙——装配式内隔墙构件的单侧墙面面积之和；
A内隔墙——内隔墙构件的单侧墙面面积之和。
6.3.2外围护和内隔墙构件的单侧墙面面积计算可不扣除其中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6.3.3 装配式外围护构件宜与门窗一体预制，对门窗分开预制的装配式外围护构件，其单侧墙面面积计算时应扣除门窗面积。
6.3.4 外围护构件采用单元式幕墙时，可按幕墙总面积计入装配式外围护构件的墙面面积；非单元式幕墙可按幕墙总面积的50%计入装配式外围护构件的墙面面积。

[bookmark: _Toc525132458][bookmark: _Toc535932655][bookmark: _Toc536711003][bookmark: _Toc535932391][bookmark: _Toc536710943][bookmark: _Toc2694458][bookmark: _Toc2695548][bookmark: _Toc5715837][bookmark: _Toc5717746]6.4 工业化内装部品计算规则
6.4.1工业化内装部品Z3项应按式6.4.1计算。
   （6.4.1）
q全装修——建筑全装修,q全装修=1；
q卫生间、厨房——集成卫生间和集成厨房的水平投影面积比例；
q干式——干式工法楼地面的水平投影面积比例；
q管线——采用管线分离的构件面积比例。

6.4.2集成卫生间和集成厨房的水平投影面积比例应计算集成卫生间和集成厨房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占总卫生间和厨房水平投影面积的比例。
6.4.3 干式工法楼地面的水平投影面积比例应计算干式工法楼地面水平投影面积之和占楼地面水平投影总面积的比例。
6.4.4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住宅建筑中公共部位面积应不计入干式工法楼地面水平投影面积比例的计算。
6.4.5管线分离的构件面积比例按式6.4.5计算。
（6.4.5）
[bookmark: _Toc536710944][bookmark: _Toc535932656][bookmark: _Toc2694459][bookmark: _Toc2695549][bookmark: _Toc5715840]
[bookmark: _Toc5717747]7 集成技术与信息化技术
[bookmark: _Hlk523412149]7.0.1 集成应用技术的计分应符合表7.0.1要求,总计不超过5分。
表7.0.1 集成技术应用计分表
	计分项
	计分要求
	分值

	绿色建筑技术
	绿色建筑一星设计标识
	2

	
	绿色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3

	
	绿色建筑三星设计标识
	4

	健康建筑技术
	健康建筑一星设计标识
	1

	
	健康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2

	
	健康建筑三星设计标识
	3

	低能耗技术
	综合节能率75%
	1

	
	综合节能率85%
	2

	隔震减震技术
	2

	S3总计不超过
	5


[bookmark: _Toc517357946]
7.0.2 信息化技术的计分应符合表7.0.2要求。
表7.0.2 信息化技术应用计分表
	计分项
	计分要求
	分值

	BIM设计、生产、施工阶段一体化应用
	从设计阶段开始应用BIM技术，随着项目设计、构件生产及施工建造等环节实施信息共享、有效传递和协同工作
	1

	设计阶段
	完成BIM总体策划
	完成项目总体设计、方案优化、标准化定型等，并将信息传递给后续环节
	0.5

	
	BIM模型及管线综合设计
	完成BIM模型设计，并进行管线综合设计
	0.5

	
	BIM构件深化设计
	完成BIM构件库及连接节点设计，并提供钢筋碰撞检测报告及构件清单
	0.5

	生产阶段
	完成工厂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包括生产计划安排、构件生产流程管理、构件质量控制管理等
	0.5

	
	建立构件生产信息数据库
	对每个构件进行智能化标识，实现建设全过程的控制和管理
	0.5

	施工阶段
	完成施工过程信息化管理系统
	包括施工进度管理、成本管理、材料采购、质量控制等内容
	0.5

	
	建立竣工验收信息模型
	实现信息可追溯
	0.5

	
	智慧工地
	对工地现场设备、人员、物资、环境等要素全面监测、管理
	0.5

	S4总计
	5





[bookmark: _Toc535932657][bookmark: _Toc536710945][bookmark: _Toc2694460][bookmark: _Toc2695550][bookmark: _Toc5715841][bookmark: _Toc5717748]8 项目组织与施工安装技术
8.0.1 项目组织与施工安装技术的计分应符合表8.0.1要求。
表8.0.1 项目组织与施工安装技术计分表
	计分项
	计分要求
	分值

	项目组织
	采用EPC工程总承包
	2

	施工组织计划
	工具式外脚手架
	采用模块化组装、少人工、安全性高的工具式架体，如电动升降脚手架、模块化附着架等
	0.5

	
	工具式支撑架
	（定尺杆件的）盘扣式钢管支架、可调钢支柱等非扣件式支架应用比例≥90%，且立杆间距大于1.5m
（不使用支撑架体建造的装配式结构可默认得0.5分）
	0.5

	
	现浇部位工具式模板
	预制构件间的现浇部位的工具式模板应用比例≥50%（无现场现浇作业的装配式结构可默认得0.5分）
	0.5

	
	装配式围墙和道路板
	装配式围墙和道路板应用比例≥50%
	0.5

	
	预制构件专设堆场、插放架
	施工现场专设预制构件堆场和插放架，并进行专门围护
	0.5

	施工工艺
	墙面免抹灰工艺应用比例≥60%
	0.5

	S5总计
	5



8.0.2 非扣件式支架应用比例应按式8.0.2计算。
            （8.0.2）
8.0.3 工具式模板应是便于拆装并重复使用多次的模板，不包括现场人工制作的木模板，其应用比例应按式8.0.3计算。
       （8.0.3）

[bookmark: _Toc535932658][bookmark: _Toc536710946][bookmark: _Toc2694461][bookmark: _Toc2695551][bookmark: _Toc5715842][bookmark: _Toc5717749]附录A 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打分表
	评定项
	评分要求
	评定分
	最低分
	评定得分
	评定项总分

	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S1【5】
	标准化设计
	基本单元标准化
	标准化基本单元的应用比例≥70%
	1
	2
	
	

	
	
	构件标准化
	标准化构件应用比例≥60%
	1
	
	
	

	
	
	外窗标准化
	标准外窗应用比例≥70%
	1
	
	
	

	
	一体化设计
	建筑、结构、机电、装修一体化
	满足第5.0.5条要求
	1
	
	
	

	
	
	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
	外墙保温装饰一体化应用比例≥50%
	0.5
	
	
	

	
	
	内隔墙装饰一体化
	内隔墙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50%
	0.5
	
	
	

	预制装配率评定S2【100】
	居住建筑
	Z
	50-100
	50
	
	

	
	公共建筑
	
	45-100
	45
	
	

	集成技术应用S3【5】
	绿色建筑技术
	绿色建筑一星设计标识
	2
	-
	
	

	
	
	绿色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3
	
	
	

	
	
	绿色建筑三星设计标识
	4
	
	
	

	
	健康建筑技术
	健康建筑一星设计标识
	1
	
	
	

	
	
	健康建筑二星设计标识
	2
	
	
	

	
	
	健康建筑三星设计标识
	3
	
	
	

	
	低能耗技术
	综合节能率75%
	1
	
	
	

	
	
	综合节能率85%
	2
	
	
	

	
	隔震减震技术
	2
	
	
	

	信息化技术应用S4【5】

	BIM设计、生产、施工阶段一体化应用
	从设计阶段开始应用BIM技术，随着项目设计、构件生产及施工建造等环节实施信息共享、有效传递和协同工作
	1
	1
	
	

	
	设计阶段
	完成BIM总体策划
	完成项目总体设计、方案优化、标准化定型等，并将信息传递给后续环节
	0.5
	
	
	

	
	
	BIM模型及管线综合设计
	完成BIM模型设计，并进行管线综合设计
	0.5
	
	
	

	
	
	BIM构件深化设计
	完成BIM构件库及连接节点设计，并提供钢筋碰撞检测报告及构件清单
	0.5
	
	
	

	
	生产阶段
	完成工厂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包括生产计划安排、构件生产流程管理、构件质量控制管理等
	0.5
	
	
	

	
	
	建立构件生产信息数据库
	对每个构件进行智能化标识，实现建设全过程的控制和管理
	0.5
	
	
	

	
	施工阶段
	完成施工过程信息化管理系统
	包括施工进度管理、成本管理、材料采购、质量控制等内容
	0.5
	
	
	

	
	
	建立竣工验收信息模型
	实现信息可追溯
	0.5
	
	
	

	
	
	智慧工地
	对工地现场设备、人员、物资、环境等要素全面监测、管理
	0.5
	
	
	

	项目组织和施工安装技术S5【5】
	项目组织
	采用EPC工程总承包
	2
	2
	
	

	
	施工组织计划
	工具式外脚手架
	采用模块化组装、少人工、安全性高的工具式架体，如电动升降脚手架、模块化附着架等
	0.5
	
	
	

	
	
	工具式支撑架
	（定尺杆件的）盘扣式钢管支架、可调钢支柱等非扣件式支架应用比例≥90%，且立杆间距大于1.5m
（不使用支撑架体建造的装配式结构可默认得0.5分）
	0.5
	
	
	

	
	
	现浇部位工具式模板
	预制构件间的现浇部位的工具式模板应用比例≥50%
（无现场现浇作业的装配式结构可默认得0.5分）
	0.5
	
	
	

	
	
	装配式围墙和道路板
	装配式围墙和道路板应用比例≥50%
	0.5
	
	
	

	
	
	预制构件专设堆场、插放架
	施工现场专设预制构件堆场和插放架，并进行专门围护
	0.5
	
	
	

	
	施工工艺
	墙面免抹灰工艺应用比例≥60%
	0.5
	
	
	

	总分
	120
	
	
	


注：评定分值不可高于该评定项【】内最高设定分值，其中：集成技术应用S3总计不超过5分。


[bookmark: _Toc535932659][bookmark: _Toc536710947][bookmark: _Toc2694462][bookmark: _Toc2695552][bookmark: _Toc5715843][bookmark: _Toc5717750]附录B 装配式建筑预制装配率统计表
	技术配置项
	项目实施情况
	预制装配率计算使用量
	对应部分总用量
	预制装配率

	主体结构Z1
	剪力墙
（m3或m2）
	
	
	
	

	
	柱
（m3或m）
	
	
	
	

	
	水平梁类构件
（m2或m）
	
	
	
	

	
	水平板类构件
（m2）
	
	
	
	

	
	Z1
	
	

	外围护和内隔墙Z2
	外围护构件
（m2）
	
	
	
	

	
	内隔墙构件
（m2）
	
	
	
	

	
	Z2
	
	

	工业化内装部品Z3
	全装修
（应用比例）
	
	
	
	

	
	卫生间、厨房
（m2或应用比例）
	
	
	
	

	
	干式工法楼地面
（m2或应用比例）
	
	
	
	

	
	管线分离（m2或应用比例）
	
	
	
	

	
	Z3
	
	


注：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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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5932398][bookmark: _Toc536711010][bookmark: _Toc2694465][bookmark: _Toc2695334][bookmark: _Toc2695474][bookmark: _Toc5715845][bookmark: _Toc5717752]1 总则
1.0.3结合江苏装配式建筑发展技术路径，考虑技术政策的延续性和可操纵性，本标准保留预制装配率概念，并加入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集成技术与信息化技术、项目组织与施工安装技术综合评定装配式建筑的装配式技术综合应用程度。

[bookmark: _Toc535932399][bookmark: _Toc536711011][bookmark: _Toc2694466][bookmark: _Toc2695335][bookmark: _Toc2695475][bookmark: _Toc5715846][bookmark: _Toc5717753]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5715847][bookmark: _Toc5717754]2.1 术语
2.1.6本标准主要涉及装配式钢-混凝土混合结构、钢-木混合结构及装配式组合结构等。
2.1.7如钢管混凝土柱、钢板剪力墙（特指钢板布置在墙身外侧、兼作模板）、U型钢-混凝土组合梁等。
2.1.8装配式外围护构件不包括混凝土砖、空心砖、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块材隔墙以及二次填充混凝土或砂浆的墙体。
2.1.9装配式内隔墙构件不包括混凝土砖、空心砖、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块材隔墙以及二次填充混凝土或砂浆的墙体。

[bookmark: _Toc536711012][bookmark: _Toc535932400][bookmark: _Toc2694467][bookmark: _Toc2695336][bookmark: _Toc2695476][bookmark: _Toc5715848][bookmark: _Toc5717755]3 基本规定
3.0.1裙房指在高层建筑主体投影范围外，与建筑主体相连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附属建筑。当裙房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时，主楼与裙房未设缝，可按一个整体计算；当主楼和裙房设缝分开，可分别计算后按面积比加权平均。
对于多塔建筑可按单塔分别计算。
不计入计算范围的屋面层以上部分包括女儿墙、设备机房、装饰构架等。
3.0.2装配式建筑在方案阶段应做装配式技术策划并进行试评价。
3.0.3公共建筑公共部位指楼梯、电梯、卫生间、大厅、走廊、中庭、货运通道、车库等部位。

[bookmark: _Toc536711013][bookmark: _Toc535932401][bookmark: _Toc2694468][bookmark: _Toc2695337][bookmark: _Toc2695477][bookmark: _Toc5715849][bookmark: _Toc5717756]5 标准化与一体化设计
5.0.2基本单元指标准模块如住宅的厨房、卫生间、起居室、卧室、核心筒等，写字楼的标准办公间、酒店的标准间、医院的标准病房、学校的标准教室等。通过基本单元的设计组合形式，形成可变的标准层平面。
5.0.4标准化外窗指满足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GJ32/J157-2013）的成品窗。
5.0.5装配式建筑在设计阶段进行整体策划，协调建筑、设计、制作、施工各方之间的关系，并加强建筑、结构、设备、装修等专业之间的配合，进行建筑、结构、机电与装修一体化设计，以统筹规划设计、构件部品生产、施工建造和运营维护。
整体策划方案应充分考虑项目的定位、建设规模、装配化目标、成本限额以及各种外部条件影响因素。外部条件影响因素包括技术水平、生产工艺、生产能力、管理水平、运输条件、建设周期等。
5.0.6计算时可不扣除楼层间门、窗及预留洞口面积。装配式自保温预制外墙可算入外墙保温一体化应用。

[bookmark: _Toc536711014][bookmark: _Toc535932402][bookmark: _Toc2694469][bookmark: _Toc2695338][bookmark: _Toc2695478][bookmark: _Toc5715850][bookmark: _Toc5717757]6 预制装配率计算规则
[bookmark: _Toc535932667][bookmark: _Toc535932403][bookmark: _Toc5715851][bookmark: _Toc5717758]6.1 一般规定
6.1.2 Z2项计算的内隔墙指结构中非抗震墙功能的填充墙。
[bookmark: _Toc536711015][bookmark: _Toc536710955][bookmark: _Toc2694470][bookmark: _Toc2695339][bookmark: _Toc2695479][bookmark: _Toc5715852][bookmark: _Toc5717759]6.2 主体结构计算规则
6.2.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应用的钢支撑按照支撑水平（楼面）投影面积乘以层高换算体积。
楼板、楼梯、阳台板、空调板等均为板类构件。
6.2.3预制竖向构件由结构构件与非结构构件一起预制时，可一起计算。
6.2.7竖向构件构件中，截面长宽比不超过3的，按柱计入，其他均按墙计入。
[bookmark: _Toc536710956][bookmark: _Toc535932404][bookmark: _Toc536711016][bookmark: _Toc535932668][bookmark: _Toc2694471][bookmark: _Toc2695340][bookmark: _Toc2695480][bookmark: _Toc5715853][bookmark: _Toc5717760]6.3外围护和内隔墙计算规则
6.3.1外围护为复合式围护时，应按单一围护的单侧墙面面积计入计算，并根据建筑节能计算书判断其是否为装配式外围护构件。如外挂板材或铝材加砌筑墙体这种复合式外围护，若砌筑墙体是防火要求布置的隔断，可判断其为装配式外围护构件；若砌筑墙体计入了建筑节能计算，则不可计入装配式外围护构件面积的计算。
[bookmark: _Toc535932405][bookmark: _Toc536711018][bookmark: _Toc2694472][bookmark: _Toc2695341][bookmark: _Toc2695481][bookmark: _Toc5715854][bookmark: _Toc5717761]8 项目组织与施工安装技术
8.0.1 EPC工程总承包指公司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装配式围墙和道路板指可拆卸、可重复使用、工厂预制、现场模块化组装的成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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